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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变更公

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□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□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√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刘小锋、李会宁、刘辰泽通过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使得挂牌公司实

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，由刘小锋、李会宁、刘辰泽变更为刘小锋、李会宁，不

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刘小锋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3年 5月至今就职于南梁荞麦产业园投资开

发股份公司，任董事长；2013年 10月至 2016

年 8月就职于广州陇东道情餐饮管理有限公

司，任执行董事；2015年 5月至今就职于肇庆

适道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任执行事务合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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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；2015年 6月至今就职于上海千江仪器有限

公司，任监事；2015年 7月至今就职于广州千

江仪器有限公司，任董事；2015年 9月至今就

职于肇庆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，任董事

长；2017年 8月至今就职于肇庆千江高新材料

科技股份公司，任总经理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生产、销售：铝合金涂装粉末、粉末涂料、高

性能涂料、水性涂料、轨道交通环保涂料、新

能源汽车环保涂料、水性粘合剂、水性漆、颜

料填料、危险化学品（仅限于醇酸树脂、聚氨

脂漆稀释剂、聚脂树脂清漆、7110甲聚氨酯固

化剂、硝基磁漆、氨基清烘漆）、化学助剂，工

业涂装技术服务，承接装饰工程，涂料加工服

务，涂料技术培训、咨询、技术转让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肇庆高新区临江工业园正隆二街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持有公司 18,440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

的 41.16%。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 
是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    

 

姓名 李会宁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06年 11月至 2015年 8月就职于肇庆千江高

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，任总工程师；2010年 4

月至2015年6月就职于广东华江粉末科技有限

公司，任董事；2015年 9月至今就职于肇庆千

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，任副董事长、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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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师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生产、销售：铝合金涂装粉末、粉末涂料、高

性能涂料、水性涂料、轨道交通环保涂料、新

能源汽车环保涂料、水性粘合剂、水性漆、颜

料填料、危险化学品（仅限于醇酸树脂、聚氨

脂漆稀释剂、聚脂树脂清漆、7110甲聚氨酯固

化剂、硝基磁漆、氨基清烘漆）、化学助剂，工

业涂装技术服务，承接装饰工程，涂料加工服

务，涂料技术培训、咨询、技术转让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肇庆高新区临江工业园正隆二街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持有公司 7,936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

的 17.71%。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 
是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 

三、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刘小锋、李会宁、刘辰泽本着自愿、平等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于 2018 年 8 月 4 日签

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公司由刘小锋、李会宁、刘辰泽共同控制变更为刘

小锋、李会宁二人控制。变更后，刘小锋持有公司 41.16%股份，刘小锋仍为公司控股股

东，李会宁持有公司 17.71%股份，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8.87%。本次变更未对公司控

制权的稳定性和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一致性产生影响，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

影响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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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权益变动报告书 

（公告编号：2018-047）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本次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变更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

规定，不构成收购，因此不存在因本次变更而需办理限售的情形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不适用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》 

 

 

肇庆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年 8 月 6日   


